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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聊城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二十批）办理情况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D3LC2

024081

1010

D3LC2

024081

1011

D3LC2

024081

1012

D3LC2

024081

1013

D3LC2

024081

1014

D3LC2

024081

1015

D3LC2

024081

1016

D3LC2

024081

1017

D3LC2

024081

1018

D3LC2

024081

1019

D3LC2

024081

1020

D3LC2

024081

1021

D3LC2

024081

1022

D3LC2

024081

1023

D3LC2

024081

1024

D3LC2

024081

1025

D3LC2

024081

1026

D3LC2

024081

1027

D3LC2

024081

1028

D3LC2

024081

1029

X3LC2

024081

1001

X3LC2

024081

1002

X3LC2

024081

1003

X3LC2

024081

1004

X3LC2

024081

1005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信

来信

来信

来信

来信

茌平区洪官屯镇大辛村东首炫彩塑业有限公司生

产时散发刺鼻气味，影响村民生活，要求治理。

莘县莘亭街道臧屯村养殖户将污水排至村南老蒙

馆路（333省道）路边（千亿科技有限公司对过）坑中，异

味较大，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二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南

100米洁康消毒餐具配送中心向附近河沟内排放污水，

散发异味，污染环境，要求查处。

冠县辛集镇镇政府东侧好客多超市使用喇叭宣

传，噪声较大，要求制止噪声。

茌平区振兴街道闫庄村西北方向给力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生产和运输车辆通行时扬尘严重，影响环境，

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二路与纬一路交叉口东南

角乐尔康餐具消毒配送公司清洗餐具时存在较大噪声

和异味（消毒水气味），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卫育南路百花园小区（区政协家属院）1

号楼院内部分自来水管道井内存在污水，导致管道被

污水浸泡，要求治理。

近期，每天22:00以后，度假区于集镇四新河桥桥

东向南100米兴山农膜炼钢厂生产加工时散发较大异

味，要求治理。

冠县定远寨镇王海子村西首临莘路西侧鑫增金属

材料厂非法进行酸洗（盐酸），并将污水排到地下，散发

异味，要求查处。

茌平区振兴街道青阳路（金牛湖小学西侧）吉月壹

号商业楼工地施工，扬尘较大，要求治理。

冠县北馆陶镇何庄村很多村民在家中开设轴承加

工作坊，轴承加热时散发异味，污染环境，要求查处。

冠县桑阿镇李菜庄村村西北道路路边和排水沟内

存在粪堆，异味较大，要求治理。

每天20:00-23:00期间，东昌府区侯营镇母庄回迁

小区南400米存在市民跳广场舞和唱歌，敲锣打鼓，噪

声扰民，要求治理。

莘县朝城镇众日集团公司院内建有一个羽毛粉

厂，处理鸡毛和鸡血，无环保手续，无治理设施，气味很

大，举报无人管。

每天凌晨3:00到中午，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四

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东德凯建材公司生产

塑粉时扬尘严重，并散发化工类气味，且该公司环保手

续不健全，要求查处。

东昌府区兴华路西首柳泉花园小区16号楼北侧道

路（小区内道路）有扬尘，原因是道路破损，要求治理扬

尘。

有不明人员占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城街道冯庄小

区南侧周公河边上的土地种植农作物，破坏环境，要求

查处。

茌平区信发街道北八里村信号灯南100米路东（原

汽运二公司的位置）奥利亚木业公司生产制造时有较

大噪声和扬尘，并且该公司内存在黑烟，要求治理。

茌平区信发街道北八里村禄喜木粉加工厂生产时

噪声扰民，存在噪声污染，要求查处。

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王庙村村西北方向的养鸭场

（仅一个养鸭场，厂名不详）异味较大，要求治理。

茌平区菜屯镇大朋木材加工厂无环保手续，扬尘

噪声严重，无任何治理设施，严重危害村民身体健康。

要求严厉查处，还村民安宁美好的生活环境。

交运路通往益民胡同的最后 100 米多年未打通。

目前，地面虽进行了防尘网覆盖，但形同虚设。要求将

交运路通往益民胡同的最后100米打通并进行地面硬

化、绿化，实现人、车通行。

聊城市部分县区在污泥处置上存在以下环保问

题：1.砖窑厂超能力接收污泥，污染环境；2.蚯蚓养殖资

源利用有限，超量接受污泥，污染环境；3.工业污泥处

置可追溯性差，没有实现“无害化”彻底处置，无形中推

进了污泥处置的二次污染。要求系统整治。

临清市康庄镇端丁村西头南北路东侧铝厂，冶炼

铝粉渣严重污染环境，铝渣粉末污染空气，要求严查。

临清市潘庄镇中博北方工业园区内森宇轴承等多

家企业存在未批先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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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茌平区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洪官屯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茌平炫彩塑业有限公司年加工200吨高低压袋项目位于茌平区洪官屯镇大辛

村，主要经营高低压膜料、纸箱包装袋及食品包装袋的生产销售，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经查阅环评资料，该项目不在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区域内，距离最近的敏感点

为大辛村，距离为210m，满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本项目吹膜、覆膜工序以及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由二级活性炭吸附设备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现场未发现刺鼻气味。因

更换厂房，2024年1月2日至今，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设备拆除后放置在厂区新车间内一直未组装使用，原车间不具备生产条件。现场调阅了该企业电费账单，确实长期未生产。经查阅该企业2023

年10月4日检测报告，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检测数据合格。因目前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无法进行监测，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开展监督性检测，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异

味的产生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该案件与编号D3LC20240809003案件并案处理。8月10日，莘县政府组织县环委办、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县农业农村局、莘亭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

情况如下：经现场核实，该举报位置属于莘亭街道办事处臧屯村，养猪棚负责人为臧春玲，养殖生猪数量约150头，粪污处理设施齐全。养猪棚长约40米，宽约9米，养猪棚周围并无臭味。7月14

日群众通过微信平台反映过这个问题，已于7月19日处理完毕。现场未发现养殖废水和排水管道，只有少量雨水，未闻到异味。

该件与第十三批编号为D3LC20240804018的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聊城市东昌府区洁康消毒餐具配送中心，位于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二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南100米16号，从事餐具清洗消毒加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2021年版）》相关规定，该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该餐具配送中心于2021年8月19日与聊城市国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协议，2021年9月29日办理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1.关于向附近河沟内排放污水问题。现场检查时，该餐具配送中心正在生产，餐具清洗消毒生产工艺为产品回收—分拣—除渣—粗洗—精洗—烘干消毒—包装—餐具检测

—合格后出库，餐具清洗与地面清洗过程产生废水，平均每天产生废水5立方米左右，废水经车间内管道进入长3米、宽2米、深1.6米的沉淀池，沉淀后废水通过溶气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排至

凤凰工业园市政管网，通过市政管网进入聊城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原聊城润河污水处理厂）。经查看该餐具配送中心污水处理设备运行台账，污水处理设备正常使用，未发现擅自停运的情

况。经对该餐具配送中心厂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排查，该餐具配送中心东侧为工业企业，南侧为林地、洼地，西侧为饭店，北侧为工业企业，未发现该餐具配送中心废水直排外环境的现象。2.关于

散发异味，污染环境问题。该餐具配送中心餐具分拣、除渣、清洗过程产生异味，其生产过程在钢结构厂房内进行，车间外未闻到明显异味。该餐具配送中心已于2024年8月6日在车间大门安装

风幕机，有效减少异味外溢。8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餐具配送中心外排废水、厂界异味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的要求，废水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的要求。

8月12日，冠县县政府组织辛集镇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冠县好客多便民综合超市，位于岳阳路辛集镇邮政银行以北50米，该超市在岳阳路路北设立移动式小音箱用于宣传，产

生噪声，影响周边群众生活。7月25日已对该超市进行宣传教育，但超市方未予重视，8月11日该超市再次在岳阳路路北设立移动式手提小音箱用于宣传，镇环保和城管中队对该超市手提小音响

采取临时管控措施，以保障周边居民的生活安宁。

8月12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人员对茌平给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经现场检查并查看监控与相关资料记录，该公司车间已全部进行了密闭，厂区路面已全

部进行了硬化；同时该公司每天利用洒水车对厂区路面进行全面洒水、冲洗，确保路面不起尘；对驶出厂区车辆进行全面冲洗，车轮、车体等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厂区。经对该公司门口区域及周

边进行查看，该公司周边道路无破损，绿化植物叶面未发现浮尘。虽然该公司洒水设施健全，已配备洒水车2台、湿扫车1台，同时现场也未发现生产和运输车辆通行时扬尘严重污染的问题，但经

查阅该公司日常洒水记录，发现该公司存在洒水频次少的问题，针对该问题，现场督促茌平给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根据该行业特点，增加洒水频次及洒水范围，减少扬尘的产生。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乐尔康餐具消毒配送服务中心

位于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二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南100米路东，从事餐具清洗消毒加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相关规定，该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该餐具配送中心于2019年5月24日与聊城市国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协议，于2021年8月24日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现场检查时，该餐具配送中心正在生产，餐

具清洗消毒生产工艺为产品回收—分拣—除渣—粗洗—精洗—烘干消毒—包装—餐具检测—合格后出库。该餐具配送中心餐具分拣过程产生噪声，餐具分拣、除渣、清洗消毒过程产生异味，其

生产过程全部在钢结构厂房内进行，生产车间大门上方已安装风幕机，利用风幕有效阻挡异味外排。经对该餐具配送中心厂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排查，该餐具配送中心东侧为厂房，南侧、西侧、北

侧为工业企业，车间外未闻到明显异味，车间外未听见明显的噪声。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餐具配送中心厂界异味、噪声进行监督性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的要求；噪声检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的要求。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古楼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百花园小区因建成年代久，供水管道由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自来水管

道井内管根处漏水造成自来水管道井存在污水。

8月12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于集镇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兴山农膜炼钢厂名为聊城兴山农膜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聊城市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镇民营工业园，主要从事农膜生产、销售。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单位，该公司不从事炼钢作业，附近无炼钢企业。该公司南侧有1家铸造企业，名

为聊城市东昌府区腾达精密铸造厂，主要从事铸钢件生产，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属于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单位，已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关于生产加工时散发较大异味问题。现场核查时，聊城兴

山农膜有限公司正常生产，配套的治污设施正在运行，车间已采取密闭措施，该公司产生异味的工序是挤塑吹膜生产工序，会产生非甲烷总烃，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油烟净化

器+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装置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调阅该公司近期环保设备运行台账及现场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生产过程中均及时开启环保设备，查阅了该公司今

年以来的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存在废气超标排放现象。现场核查时，聊城市东昌府区腾达精密铸造厂未生产，经与现场负责人沟通了解，因为错峰用电，白天电费较高，该公司在夜间进行生产，

现场查看车间已采取密闭措施，熔炼、注蜡生产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布袋除尘器+两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调阅该公司近期环保设备运行台

账及现场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生产过程中均及时开启环保设备，查阅了该公司今年以来的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存在废气超标排放现象。现场检查该企业时，发现注蜡车间下料口废气集气

罩悬挂皮帘存在破损的情况，影响废气收集效果，已督促该企业更换皮帘并进行全面密闭。为保障群众利益，在两家公司正常生产时，8月12日22：00后度假区生态环境分局针对异味问题委托山

东润景检测有限公司对两家企业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聊城兴山农膜有限公司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值为1.53mg/m3，检测结果符合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

机化工行业排放限值（DB37/2801.6-2018）要求，聊城市东昌府区腾达精密铸造厂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值为1.24mg/m3，检测结果符合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7部分其他行业

排放限值（DB37/2801.7-2019）要求。

8月12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定远寨镇政府、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到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是冠县鑫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年表面处理5万吨钢管、护栏板及交通

设施配件项目，有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关于污水排入地下问题。该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生产过程中产生酸洗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加碱中和处理后回用。检查人员对该公司厂区进行了勘

察，厂区无地下井，未发现污水排至地下或地面迹象。关于异味问题。经调查，信访反映的异味来自于酸洗工序产生的盐酸味，该公司酸洗工序建于密闭车间内，酸雾经两级碱洗喷淋塔处理后达

标排放。8月13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监测人员对该公司两级碱洗喷淋塔运行情况及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督性监测，8月14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出具了废气监测报告〔冠环监（委）字2024年

第FQ081401号、冠环监（委）字2024年第KQ081401号〕，报告显示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为6.73mg/m3，符合《山东省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990-2013）表1中特别排放限值（15mg/m3）

要求；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为0.114mg/m3、0.105mg/m3、0.112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0.2mg/m3）要求。

8月12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吉月壹号商业楼项目已竣工验收完成，不属于建筑工地，现场无施工作业现象，未发现扬尘污染

问题。

8月12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北馆陶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冠县北馆陶镇何庄村村内有4户从事轴承配件密封圈的生产企业，分别是张延龙（冠县兴博轴承有

限公司）、何忠力（冠县长峥轴承配件厂）、何忠华（冠县浩豪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何殿朋（冠县精毅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的规定，四家企业应填报环

境影响报告表。检查时未生产，四家企业主要生产工艺相同，将橡胶条进行平板加热、硫化，橡胶条加热过程产生异味，未安装异味治理设施。因紧邻居民区，不具备整改提升的条件。

8月12日，冠县政府组织桑阿镇政府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组织排查，冠县桑阿镇李菜庄村西围村路路边排水沟内有新近倾倒的两堆牛粪，面积约为9平方米。李菜

庄村西围村路未硬化，非主要道路，无摄像头，倾倒人无从查找。桑阿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清理，8月12日，已清理完毕。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侯营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母庄回迁小区南侧为耕地，东侧为待建地块，西侧为罗庄小区，北侧为湖南路，未发现母庄小区

南侧存在噪声扰民现象。夜间，周边村民多自发聚集于湖南路南侧3号桥道路两侧纳凉及休闲娱乐，该处位于母庄小区东侧约700米，现场有村民扭秧歌，未发现唱歌及敲锣打鼓情况。

8月12日，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朝城镇政府对群众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如下：群众反映的是山东天天清真食业有限公司，位于莘县朝城镇工业园区，是一家从事

毛鸡屠宰的企业，2023年8月该公司在院内北车间建设了一条年产1900吨羽毛粉加工项目，该羽毛粉项目的鸡毛来源于该公司屠宰车间，自产自用，羽毛粉生产工艺：鸡毛—烘干—粉碎—产品

（羽毛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该项目不含发酵工艺，年加工能力为1900吨，属于豁免环评类的项目。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年产1900吨羽毛粉加工项目未生

产，鸡毛烘干和粉碎工序均配套建设了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检查发现上料工序未进行废气收集，为无组织排放。为减少无组织排放，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要求该企业对鸡毛上料工序产生的

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该企业产生的鸡血外售，不存在自行加工处理。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被举报单位名称为聊城市东昌府区德凯建材有限公

司，位于山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一路南、经四路东（聊城市天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院内。该公司于2019年4月编制年产300吨硅酸钙隔热颗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5月

28日获得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环评批复（聊东环审〔2019〕75号），2019年9月3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0年9月8日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2023年9月15日延续排污许可证，管理类

别为简化管理。生产工艺为原料（亚硅酸钙粉、环氧树脂、聚酯树脂、硫酸钡、钛白粉）—混料—压片—粉碎—成品，废气主要为混料、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和压片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混料

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压片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二级活性炭吸

附设施处理后排放。8月12日下午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未发现明显的扬尘污染，未闻到明显的气味。经对该公司车间环境和废气治理设施进行排

查，发现车间地面部分角落存在积尘，混料工序集气罩风量较小。经对该公司周边环境进行排查，该公司东侧为厂区道路和其他企业厂房，西侧和南侧紧邻其他企业，北侧为厂区道路，未发现该

公司粉尘影响周边环境的情况，车间外未闻到明显的气味。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无组织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厂界挥发性有机物

北侧：1.02mg/m3，东侧三个点位分别为：1.12mg/m3、1.38mg/m3、1.21mg/m3，厂界颗粒物北侧：204ug/m3，东侧三个点位分别为：227ug/m3、269ug/m3、221ug/m3，检测结果均符合该公司排污许可证相

关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古楼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柳泉花园小区属古楼街道站前社区区域，位于兴华路西首，于2004年

建成，36栋楼，1500户，由鑫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现场查看，柳泉花园小区原有通行道路为混凝土道路，部分路面有破损情况，产生扬尘。

8月13日，经济技术开发区乡村振兴局，北城街道办事处环保所、水利站，物流园社区等部门工作人员到达群众反映的冯庄小区南侧周公河边信访举报区域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部分群众在周公

河边上的土地种植芝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

8月12日，茌平区人民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信发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查，奥利亚木业公司全名为山东奥利亚木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主要从事木质地板加工，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多片锯工序正常生产，治污设施正常开启，其余工序未生产，该公司生产车间为封闭车间，车间内已采取洒水抑

尘措施。经查阅环评资料，该公司生产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和噪声。废气有裁板、锯切、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封蜡、打包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裁板、锯切工序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P1排气筒排放。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高P2排气筒排放，封蜡、打包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收集后经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5米高

P3排气筒排放。噪声主要是各种锯床、铣床、空压机等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设备安装减震基础，车间隔声，再加上距离衰减等措施来减轻噪声影响。该公司无组织

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4类（西厂界）〔昼间70dB（A）〕、2类（其他厂界）〔昼间60dB

（A）〕标准限值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茌平区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公司厂界噪声和林格曼黑度进行了采样监测；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采样监测。2024年8月

13日出具检测报告，检查结果显示该公司林格曼黑度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情况不超标。1个噪声点位超标。

8月12日，茌平区人民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信发街道等部门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查，茌平区禄喜木粉加工厂位于茌平区信发街道站北社区

北八里村东头，主要从事木粉加工，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茌平县禄喜木粉加工厂未生产，经查阅环评资料，该木粉加工厂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为木粉筛机、吸粉罐车等设

备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该木粉加工厂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昼间60dB（A）〕要求。8月14日该木粉加工厂恢复正常生产，市生态环境局

茌平区分局委托茌平区环境监控中心对该木粉加工厂厂界噪音进行采样监测，8月14日出具监测报告（编号 茌环监字 2024年第0806号），监测结果显示该厂北厂界1#点位生产噪声50.3dB（A），

东厂界2#点位生产噪声53.2dB（A），监测结果符合上述标准。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强对该木粉加工厂的监督管理，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梁水镇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被举报的养殖场为聊城通利畜禽养殖有限公

司，位于梁水镇镇杨庄村村南，手续齐全，项目占地480亩，主要养殖肉鸭，现有阳光房1栋、三级氧化塘3个、迷雾机5台、喷淋2400米、消毒车2辆，目前存栏11万只。经现场走访，该单位厂区内部

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转，由于该项目规模大，在夏季闷热的条件下，厂区周围会出现有异味的情况。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养殖场臭气排放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

达标。

8月12日，茌平区人民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菜屯镇人民政府立即对菜屯镇大朋木材加工厂进行突击调查。经现场调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项目类别第十七项木材加工业中第33项明确木材加工业属于豁免类，故菜屯镇大朋木材加工厂无需办理环评手续，该木材加工厂已按照要求申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经调查，该木材

加工厂生产时在半封闭厂房内进行，距离最近居民住户约60米，原材料为含水量较高的破损毛皮，粉碎和筛分工序会产生少量粉尘和噪声。现场检查时虽然未发现该木材加工厂产生较大扬尘，

也未听到较大噪声，但检查过程中发现该木材加工厂存在个别地方物料覆盖不完整的问题，现场督促其立即对覆盖不完整的物料进行全覆盖。为维护群众权益，确保环境安全，随即委托第三方

检测公司对该木材加工厂厂界无组织颗粒物和噪声进行现场检测，8月14日出具检测报告，颗粒物上风向厂界外1#检测结果285﹙ug／Nm3﹚、下风向厂界外2#检测结果330﹙ug／Nm3﹚、下风向厂

界外3#检测结果370﹙ug／Nm3﹚、下风向厂界外4#检测结果345﹙ug／Nm3﹚，检测结果符合一般无组织废气排污许可要求限制1000﹙ug／Nm3﹚的标准。厂界昼间噪声1#北厂界外1米外检测结果

58dB﹙A﹚、2#西厂界外1米外检测结果57dB﹙A﹚、3#东厂界外1米外检测结果58dB﹙A﹚、4#南厂界外1米外检测结果55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3类声环境功能区65dB﹙A﹚

的标准。

该信访件举报内容与编号X3LC20240731001举报内容基本一致。8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新区街道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交运路位于聊城市委家属院

北侧，为规划道路，东至花园路，西至益民胡同，全长约500米，截至目前，部分路段已修建完成，西段70米为兴华路小学幼儿园用地。经现场查看，未建设路段有部分横穿兴华路小学幼儿园至益

民胡同，如修建道路需对兴华路小学幼儿园所涉及的地上物进行清点补偿，同时进行国有土地收回，最南侧教学楼楼门也将紧靠道路，无法保障学生出行安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现幼儿园正处

于正常教学状态，该道路暂不具备道路修建条件。该区域西侧已设立围挡，围挡内的建筑垃圾及杂草已于8月5日清理完毕，防尘网已覆盖且覆盖严密，不存在扬尘侵扰居民的情况。新区街道将

加强日常巡查，确保防尘网覆盖严密，避免起尘。

8月12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对各县区的城市污水厂污泥处置情况进行了调度，情况如下：东阿县曾有1家蚯蚓养殖户使用市政污泥养殖蚯蚓，已于今年3月份停止养殖，现场核查时已无养殖

痕迹。冠县有1家城市污水厂将产生的污泥送至肥城进行蚯蚓养殖。其他县区未发现蚯蚓养殖资源利用的方式处置污泥。未发现污泥接收企业超量接收污泥的情况。8月12日，聊城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对工业污泥产生利用处置企业进行了排查，具体情况如下：（一）砖瓦窑厂及蚯蚓养殖企业工业污泥利用处置情况：1.砖瓦窑厂利用处置情况，我

市现有砖瓦窑厂44家，其中利用处置工业污泥的10家，经排查，企业环评中均明确了工业污泥可作为制砖原料，未发现超环评用量的现象，企业建立了污泥接收使用台账，设置污泥贮存设施。现

场检查未发现污泥随意堆存、倾倒等环境问题。2.蚯蚓养殖企业利用处置情况，我市利用工业污泥养殖蚯蚓的企业1家。经排查，企业环评中明确了污泥可作为蚯蚓养殖原料，未发现超环评用量

的现象，企业建立了污泥接收使用台账，设置了污泥贮存设施。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泥随意堆存、倾倒等环境问题。（二）工业污泥产生单位管理情况：8月13日—15日，组织各县（市、区）分局共排

查工业污泥产生企业107家，重点对污泥贮存设施、利用处置合同、污泥出入库台账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有7家企业存在台账不规范情况，已责令整改。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泥随意堆存、倾倒等

环境问题。

8月12日，康庄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信访反映铝厂为临清市富凯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从事铝锭加工生产。2020年9月康庄镇

生态环境办公室在自行排查期间发现该厂无任何手续，应予以拆除，因生产设施较大需拆除厂房后生产设备才能清理，当场已采取断电措施，设施暂存于车间内。8月12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无

原料、无产品，生产设备已锈迹斑斑，不具备生产能力。

8月12日，临清市政府组织潘庄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中博北方工业园现有生产车间13座，入驻企业16家，已办理环评

批复手续11家，2家数控机床组装企业属于环评豁免类，已办理排污许可登记备案；1家轴承仓储企业不需要办理环保手续。另外2家企业应办理尚未办理环评手续，其中山东森宇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存在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建设盐浴炉的行为，临清市生态环境分局已依法进行了处理，现场检查时处于停建状态；山东五轴轴承有限公司购进部分设备存放在车间内，未进行安装，临清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已对其环评文件予以受理，现处于公示期等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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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莘亭街道办事处安排管区人员不定时巡查异味情况。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巡查力

度，要求该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在生产时加强车间内密闭措施，减

少废气无组织排放，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1.对超市小音箱进行临时管控，问题已整改。2.加强对辖区

商家和居民的宣传教育，明确宣传方式，确保宣传活动不干扰居

民的正常生活。3.城管工作人员开展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并纠正

违规行为。

增加洒水频次及洒水范围，减少扬尘的产生。

无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物业企业对出现

污水的自来水管井进行清理并对漏水处进行封堵。与此同时，要

求物业企业进一步排查小区其他自来水管道井，避免此类现象的

再次发生。

度假区生态环境分局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好污

染防治的主体责任，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组织依法调查处置。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和定远寨镇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达标排放。

无

对生产设备、原料及产品进行拆除、清理。8月14日已经拆

除生产设备，完成对原料、产品的转运，整改完毕。

立即组织人员清理，8月12日，已清理完毕。

东昌府区侯营镇政府对夜间健身娱乐活动的村民进行了规

劝，劝导村民控制音量和跳舞时长，并要求晚上9点30分前停止

高分贝的活动，减少噪声扰民现象。

为减少无组织排放，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要求该企业

对鸡毛上料工序产生的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责令该公司及时对车间地面进

行清扫，保持好现场环境卫生，在混料工序集气罩上方加装管道

引风机，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及时对废气治理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清理活性炭积尘，现已整改完毕。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求小区物业

及时清理小区公共道路，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减少对居民出行的

影响。

一是高度重视，立即行动。第一时间对周公河河滩乱种植问题进

行全面部署，安排北城街道办事处立行处理，街道联合社区、村庄

及执法、河长办等相关部门立即奔赴现场，就该问题召开现场会

议，明确各部门分工职责。二是柔性处理，避免舆情。鉴于当前

农作物接近成熟，为避免损害群众利益及可能引发社会舆情，经

现场商议，决定采取人性化处理措施，与种植户逐一沟通，签订承

诺书，确保本季作物收获后不再违规种植。同时，根据作物成熟

周期，制定分批次清理计划，确保于10月30日前全面完成清理工

作。三是强化巡查，做好监管。清理完成后，属地街道办事处将

强化日常巡查机制，确保周公河及其周边区域不再发生类似情

况。一旦发现新的违规种植行为，立即处理，绝不姑息。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分局已对该公司噪声超标违法行为

立案调查，并督促该企业对设备加装隔音材料，杜绝噪声超标情

况。

督促该木粉加工厂加强管理，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

东昌府区梁水镇镇政府已责令该养殖场在厂区周围加大除

臭剂喷洒频次，在粪便处理上严格按照环保流程进行处理，粪便

废水覆盖到位，除臭剂喷洒到位。

现场督促该企业立即对覆盖不完整的物料进行全覆盖，采取

提高原料湿度，厂区内物料及时覆盖，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扬尘

的产生；采取隔音板密封等措施，降低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

无

经排查未发现违法倾倒、堆存、处置工业污泥的情形，部分企

业存在台账不规范的问题均已责令整改。

无

8月13日，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已对山东森宇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临行审环评准字〔2024〕61号）。

无

立行立改。

立行立改。

立行立改。

督促茌平给力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扬尘防

控措施，减少扬尘的产生。

无

立行立改，确保群众满

意。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确保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减少

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严防环境违法问题发生。

无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引导群众综合利用粪污，

防止随意随地放置。

加大巡查力度和监督管

理，保证居民娱乐健身的同时

将影响范围降至最低。

责令该公司对生产车间

加强密闭，防止异味外溢，今

后加大监管力度，落实各项环

保管理制度。

加强企业巡查监管，促进

企业规范生产，避免环境违法

行为发生。

立行立改，加强巡查，减少

扬尘对群众的影响。

一是开展全面排查。对周

公河全河道实施地毯式排查，加

大巡查频次与力度，确保河道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建

立举报表扬机制，鼓励公众参与

河道监督，形成全社会共治的良

好氛围。二是做好宣传教育。

利用微信群、村广播、宣传栏等

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河湖保护知

识，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与环保

意识，从源头上减少违规行为。

三是监督责任落实。明确周公

河周边各村党支部书记及指定

村干部的河道监管责任，定期开

展河道巡查，发现问题立即上报

并处理。要求街道层面加强督

导考核，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保障

河道生态安全。

立行立改，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加强除臭消毒，确保群众

满意。

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无

一是进一步压实企业的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工业固体

废物管理的各项要求，推动工

业污泥规范化管理；二是持续

加强对涉工业污泥工业企业

的管理，加大排查整治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消除

环境隐患。

无

加大对该园区的巡查力

度，杜绝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

为。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对辛集镇城

管中队队长作出

批评并责令该同

志写出书面检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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